
檔　　號：

保存年限：

裝

訂

線

第1頁，共1頁

教育部　函

地址：10055臺北市中正區徐州路48-1號

傳　真：02-23967818

聯絡人：張硯凱

電　話：02-77367477

受文者：如交換表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2年4月30日

發文字號：臺教授國部字第1020013881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無附件

主旨：有關 貴府函詢國中校長可否在服務學校兼課並支領鐘點

費等疑義乙案，復請 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復 貴府102年1月17日府教學字第1020007355號函。

二、考量校長非屬教師身分，即尚不得支領鐘點費。惟校長如

具教師資格又具所授課專長，今因課程領導所需而於原校

授課，本部予以尊重，惟請仍依公務員服務法相關規定辦

理。

正本：新竹市政府

副本：各直轄市政府教育局、桃園縣政府教育局及各縣市政府(新竹市政府除外)、本部

人事處、教育部國教署人事室、教育部國教署國中小組 2013/04/30
10:34:22

教育局 1020430

*AEAA10235968700*



檔　　號：

保存年限：

裝

訂

線

第1頁，共2頁

教育部　函

地址：41341臺中市霧峰區中正路738之4號

傳　真：02-23967818

聯絡人：張硯凱

電　話：02-77367477

受文者：苗栗縣政府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2年7月16日

發文字號：臺教授國部字第1020061965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無附件

主旨：有關 貴府函詢國中校長可否在服務學校兼課疑義乙案，

復請 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復 貴府102年6月19日府教學字第1020112972號函。

二、本案本部102年4月30日臺教授國部字第1020013881號函諒

達。 貴府所詢事宜，回復如下：

(一)考量校長非屬教師身分，即尚不得支領鐘點費，惟校長

如具教師資格又具所授課專長，仍可於原校授課。另依

本部89年1月4日台（88）人（二）字第88161589號書函

釋示略以，基於實務考量，校長無須比照職員於辦公時

間內在服務學校兼課之規定辦理請假手續。

(二)校長倘於原校授課，本部予以尊重，惟仍請依公務員服

務法第14條之3規定報所屬上級主管機關許可，且依上

開說明不得支領鐘點費。

(三)另校長因具公務員身分，爰其於原校授課係適用公務員

兼課不得逾4節之規定。

正本：臺東縣政府

副本：各直轄市政府教育局、桃園縣政府教育局及各縣市政府(臺東縣政府除外)、本部

9



*1020079822*

檔　　號：

保存年限：

裝

訂

線

第1頁，共1頁

教育部　函

地址：10051臺北市中山南路5號

傳　真：02-23967818

聯絡人：張硯凱

電　話：02-77367477

受文者：臺南市政府教育局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2年9月6日

發文字號：臺教授國字第1020079822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無附件

主旨：為 貴局函詢校長於下班時間兼任服務學校之課後輔導課

程，得否支領鐘點費乙案，復請 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復 貴局本（102）年8月12日南市教人（二）字第1020729

453號函。

二、本部本年4月30日臺教授國部字第1020013881號及本年7月

16日臺教授國部字第1020061965號函諒達。

三、本部前揭函示均係規範國中小校長上班時間於原校授課事

宜，至下班時間國中小校長於原校授課事宜乙節，請依公

務員服務法第14條之2規定辦理。

正本：臺南市政府教育局

副本：各直轄市政府教育局、桃園縣政府教育局及各縣市政府(臺南市政府教育局除外)

、本部人事處、本部法制處、本部國教署國中小組 2013-09-06
10:43:58



檔　　號：

保存年限：

裝

訂

線

第1頁，共2頁

教育部　函

地址：10051臺北市中山南路5號

傳　真：02-23967818

聯絡人：張硯凱

電　話：02-77367477

受文者：彰化縣政府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2年9月17日

發文字號：臺教授國部字第1020080419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無附件

主旨：為 貴府函詢國中小校長支領鐘點費疑義乙案，復請 查照

。

說明：

一、復 貴府本（102）年8月14日連教學字第1020028700號函

。

二、本部本年4月30日臺教授國部字第1020013881號、本年7月

16日臺教授國部字第1020061965號及本年9月6日臺教授國

字第1020079822函諒達。

三、審酌偏遠或特殊地區學校不易覓得教師及推動教師專長授

課，爰偏遠或特殊地區學校校長如能專長授課，則得支領

鐘點費。

四、前揭偏遠或特殊地區學校之認定，請依偏遠或特殊地區學

校校長暨教師資格標準第2條辦理。

五、另為因應中小學教育現場授課鐘點以「節」計算，爰校長

於原校授課節數仍以不得逾4節為原則，惟課程不可分割

或特殊情形報經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准者，不在此限。

正本：福建省連江縣政府

副本：各直轄市政府教育局、桃園縣政府教育局及各縣市政府(福建省連江縣政府除外)

8

1020294882

■■■■■■教育處 ■■■■■■■收文:102/09/17

■■■■■■■3 無附件

userA
打字機文字
偏遠或特殊地區學校校長例外之函釋

userA
打字機文字



userA
打字機文字

userA
打字機文字
●兼補校校長：　可以兼課、但　不可支鐘點費　。如兼課，須　報上級核准，　且受每週四小　時限制

userA
打字機文字

userA
打字機文字

userA
線段

userA
線段

userA
線段



userA
打字機文字
●未兼補校校長：　依服務法規定　辦理，即可兼　課但必即報上　級核准。　至報酬部分，　經洽教育局表　示：如具補校　任課教師資格　，可支領報酬　。如為審慎，　建議於報上級　核准時，一併　敘明擬支領報　酬



aa6305
線段



aa6305
矩形



aa6305
矩形



釋六、 公務人員在本機關授課是否仍應受每週四小時之限制及以事假登記。 

行政院人事行政局 67.11.10（67）局參字第 22124 號  

公務人員在本機關授課，係屬機關內部業務，如經單位主管同意並不影響其本身

工作者，得不受每週不得超過四小時之規定限制。曾經本局於六十三年九月十七

日以（六三）局參字第二二三三五號函釋復在案。至於是否仍須以事假處理一節，

因其係在本機關內授課，既非外出兼課，應仍視同在勤，亦無以事假登記之必要 

aa6305
螢光標示

aa6305
螢光標示

aa6305
螢光標示




